
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原始人事資料(老歷)及將級軍官

兵籍資料借調歸還與查詢管制實施規定 

一、 部存原始人事資料(簡稱為老歷)及現役將級軍官兵籍資料及後備役兵籍

資料謄本(內含退、除、停役、撤職、免官人員)為應各有關人事單位需要，

提供做為業務處理運用之依據。 

二、 為確保部存資料之完整及避免損耗散失起見，特訂定本管制實施規定。 

三、 各級人事單位調用老歷及將級軍官兵籍資料時，必須使用人事資料調用單，

並經單位主官(管)核定(如附錄一)，單位規定如后： 

(一) 部長辦公室。 

(二) 政治作戰局政戰綜合處。 

(三) 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各處。 

(四) 軍事情報局人事室。 

(五) 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 

(六) 各司令部人事軍務處。 

四、 調用老歷應視同機密資料保管，並不得汙損、塗改、脫頁，轉借或將內容

透露於他人或單位。 

五、 調用老歷應保持原資料狀態，不得遺失，歸還時原調用人員應於老歷附單

上填註日期及蓋章，以備查考。 

六、 老歷自調用之日起最大使用時限為四十天必須歸還，如因特殊狀況仍須使

用，應即申請展期，以續借單行之(如附錄二)以十五天為限，屆時即應歸

還，如仍未歸還者，即以稽催單(如附錄三)催歸，凡在催歸一週內仍部歸

還者，以遺失論處。 

七、 老歷及兵籍資料借出後遺失之處理： 

(一) 調用人(以原調單姓名為準)。 

一份：申誡一次。 

二份：申誡二次。 

三份以上記大過以上之處分。 

(二) 督導人員(以第三條所列各階層為準)應以其單位之整體計算之，視實際情

形應受業務督導不周之責處分。 

八、 人事資料借出至歸還後，凡經查出有汙損、塗改、脫頁、轉借或將內容透

露於他人或單位者，原調用人及督導人員，視實際情形予以申誡至記大過

之處分。 

九、 老歷管理及督導人員，如不按時催歸或有第七、八兩條之情事，均應依第

七、八兩條規定議處。 

十、 除第三條所列人事單位以外，其他單位需用人事資料者，如情形特殊而又

急需某一項或數項資料內容，可直接電話查詢外，一律以使用查詢單(如

附件十四 



附錄四)為原則。 

十一、 調用查詢人事資料各級人員未按第三條及第十條規定之調用單及查詢

單簽章者，原調單、查詢單退回，承辦人不予辦理。 

十二、 人事資料如因天災等，非人力所能抗拒，經調查屬實者，不依本管制實

施規定處分。 

十三、 本管制規定未列事項，如本規定其他各篇有規定者，仍按各篇條文規定

實施。 

十四、 本管制實施規定自公布日起實施。 



(全 銜)人事資料調用單 

調用日期： 年 月 日 

(全 銜)人事資料調用單 

調用日期： 年 月 日 

調 用

資料 

名稱 

調 用

資料 

名稱 承辦人 

用途 用途 

蓋章 

被調用 

人員 

單位 

被調用 

人員

單位 

級職 級職 

姓名 姓名 

各 級

核 調

人 員

（ 蓋

章） 

副處(組)長 

出生 

年月日 

出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出生地 

調 用

單位 

預定歸還 

日期 

調 用

單位 

預定歸還 

日期 
處（組）長 

各級主官 

蓋章 

各級主官 

蓋章 

承辦人 

蓋章 

承辦人 

蓋章 

單位副主官 

第二聯交資料組管制人員存備催詢 第一聯交資料組保管人員裝袋查存 

附錄一-一 



一、 調用老歷注意事項 

１、 調用老歷必須與該單位（或個人）業務職掌有關者，使得繕填本單，並按

規定階層簽章。否則原單退還。 

２、 需要老歷原始佐證時，得調用個人原始資料，歸還時應在附單上蓋原調用

人官章，以備查考。 

３、 預定歸還日期，以不超過四十天為原則，如四十天內不能歸還者，應即填

送續借單。以十五天為限，屆期尚未歸還即以稽催單催歸，如仍不能在一

週內歸還者以遺失議處。 

４、 調用老歷如有遺失，即依管制實施規定第七條議處。 

５、 老歷調用後應保持完整不得轉借、塗改、汙損、脫頁，或將內容透露於他

人或單位，否則一經查證屬實，即依管制實施規定第八條議處。 

６、 老歷管理及督導人員如不按時催歸，會有管制實施規定第七、八兩條之情

事發生，即依該兩條規定議處。 

７、 老歷調用單位以管制實施規定第三條為準，其他單位需用老歷資料者，以

查詢單查註之。 

二、 調用老歷資料內容檢查紀錄（調用人應當面檢查如有異狀者即向管制人申

請在左欄註明蓋章） 

附錄一-二 



項目 發現異狀 項目 發現異狀 項目 發現異狀 項目 發現異狀 

1 11 21 31 

2 12 22 32 

3 13 23 33 

4 14 24 34 

5 15 25 35 

6 16 26 36 

7 17 27 37 

8 18 28 38 

9 19 29 39 

10 20 30 40 

附錄一-三 



原始人事資料(老歷)續借單格式 （各單位自行印製使用）

續借單存根（二聯）            續借單（一聯） 

原調用 

單位 全銜人事資料續調單 

原調用人 

姓名 

原被調人 

單位 

級職 

姓名 

年齡 
民國 

  年  月  日 

原被調用 

人姓名 

出生地 
省 縣 

市 

續借原因 

原借日期 

續借用途 

續借限期 １５天 

年齡 
民國 

年  月  日 

原調歷人 

調歷人 

蓋章 
出生地 

省 縣 

市 

原調 

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 

(督導人) 

蓋章 續調 

日期 

年  月  日 

續調限期１５天 

備考 日期 年月日 

附錄二 



人事參謀次長室資料組老歷稽催單 

調借老歷單位 時間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貴   於  年  月  日起先後調借  老歷 份，業已逾限４０天及

展期１５天，請迅予歸還；如在稽催７日期內仍不歸還，即以遺失議處。 

調歷人 被調人 時間 備考 調歷人 被調人 時間 備考 

附錄三 



（全銜）人事資料查詢單 

被查詢人 查復情形 

姓名 

(兵籍號碼) 
級職 出生地 

查詢事項 

此致 此致 

發文 發文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文號 字第 號 文號 字第 號 

（查詢單位各級蓋章） （查復單位各級蓋章）

附錄四 


